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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ril 2018 

關於調整增值稅稅率的通知 

 

財政部與稅務總局於 2018 年 4 月 4 日正式發出通知（財稅【2018】32 號），自 2018 年 5月

1起，將製造業及貿易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從 17%降至 16%，將交通運輸、建築、基礎電信服

務等行業及農產品等貨物的增值稅稅率從 11%降至 10%。調整後，增值稅稅率為 16%、10%、

6%、3%及 0%五檔。 

 

1.  是次增值稅稅率的調整範圍 並沒有涉及服務業及小規模納稅人企業，增值稅稅率為 6% 

和 3%保持不變。對於除服務業以外的其他企業，增值稅率由 17%和 11%兩檔稅率下調

至 16%和 10%，降低了企業稅負率，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了積極的正面影響。 

 

適用範圍  當前稅率 
2018 年 5 月 1 日起

執行的新稅率 

納稅人銷售貨物、加工、修理修配勞務、有形動產租

賃服務或者進口貨物 
17% 16% 

納稅人銷售交通運輸、郵政、基礎電信、建築、不動

產租賃服務，銷售不動產，轉讓土地使用權，銷售或

者購進農產品，自來水，天然氣等貨物 

11% 10% 

備註：納稅人購進用於生產銷售或委託加工 16%稅率貨物的農產品，適用 12%的進項稅

額扣除率 

 

2.  增值稅的退稅率也根據上述調整進行相應的降低。根據適用不同HS編碼的出口貨物，調

整以後的退稅率為 0%、 5%、 6%、 9%、 10%、 13%、 15%和 16%八檔。 

 

適用範圍  當前退稅率 新退稅率 

原適用 17%稅率且出口退稅率為 17%的出口貨物 17% 16% 

原適用 11%稅率且出口退稅率為 11%的出口貨物、跨

境應稅行為 
11% 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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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稅退稅率的調整過渡期限為 2018 年 7 月 31 日，企業出口貨物或發生跨境應稅行為

時，退稅率適用以下標準： 

 

適用範圍 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出口 
2018 年 8 月 1

日起出口 

外貿企業 

購進時的增值稅率為原稅率 17%或 11%時，退稅率適

用原稅率 

適用新稅率 購進時的增值稅率為新稅率 16%或 10%時，退稅率適

用新稅率 

生產企業 適用原稅率 

 

3.  啟源提醒您，在增值稅稅率調整過程中，除服務業以外的其他企業應注意的問題包括但

不限於以下： 

 

（1） 2018 年 4 月 30 前已購進的貨物或發生的應稅行為，建議應於 2018 年 4 月

30 日之前取得相應的增值稅進項發票，否則將可能減少可抵扣之進項稅額，

導致採購成本增加。 

 

（2）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已銷售的貨物及發生的應稅行為，建議應於 2018 年 4 月

30日之前開出增值稅銷項發票，2018年5月1日起只能按增值稅 16%或 10%

開具發票。 

 

（3） 企業取得的增值稅進項發票的認證期限為 360天，此次稅率的調整雖並不會影

響企業已取得的增值稅進項發票為舊稅率的認證，我們仍然建議儘早辦理認證

為宜。 

 

（4） 如發生銷貨退回及其他需要開具紅字發票的，請務必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

開具完成。 

 

（5） 出口退稅企業的增值稅退稅率調整過渡期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，2018 年 8 月

1 日起將統一適用新的退稅率。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增值稅進項發

票，我們建議務必在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安排出口，否則可能會導致退稅率

降低，成本增加利潤減少。 

 

（6） 如銷售合同或服務合同中約定了稅率或合同的價格為含稅價格，建議儘早跟對

方協商談判，以確認是否更改合同或是更改價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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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 由於稅率的降低，建議對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的定價重新進行審視和調整，以免

對其市場競爭力產生不利影響。 

 

（8） 增值稅調整後，公司在實際經營過程會出現其他諸多問題，而稅務局目前並未

公佈處理方式，只能在以後再跟稅務局溝通查詢。前述問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： 

 

A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購進的貨物，在 2018 年 5 月 1 日之後發生了視同銷

售之業務，該如何確定適用稅率。 

 

B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銷售的貨物，在 2018 年 5 月 1 日之後發生了銷貨退

回，該如何確定開具的紅字發票適用的稅率。或如果供應商轉變為小規模

納稅人時適用 3%之增值稅，該如何確定適用稅率。及； 

 

C． 前述情況下，該供應商如在轉換為小規模納稅人以前已經申請了增值稅進

貢抵扣，銷貨退回時如何進行處理。 

 

D． 改變資產用途時，如由允許抵扣進項稅的項目改為不可抵扣進項稅的項目，

該如何確定適用稅率。 

 

 

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，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.bycpa.com 或通過下

列方式與本所之專業會計師聯繫： 

電郵： info@bycpa.com, enquiries@bycpa.com 

電話： +852 2341 1444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6114 9414, +86 1521 9432 644 

 

 

【附件 Enclosures】 

 

附件 Appendix 1:  財稅【2018】32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 關於調整增值稅稅率的通知 

  

http://www.bycp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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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Appendix 1】 

財政部 稅務總局 

關於調整增值稅稅率的通知 

財稅〔2018〕32 號 

 

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、計畫單列市財政廳（局）、國家稅務局、地方稅務局，新疆生產建設

兵團財政局： 

 

為完善增值稅制度，現將調整增值稅稅率有關政策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 納稅人發生增值稅應稅銷售行為或者進口貨物，原適用 17%和 11%稅率的，稅率分別

調整為 16%、10%。  

 

二、 納稅人購進農產品，原適用 11%扣除率的，扣除率調整為 10%。 

 

三、 納稅人購進用於生產銷售或委託加工 16%稅率貨物的農產品，按照 12%的扣除率計算

進項稅額。 

 

四、 原適用 17%稅率且出口退稅率為 17%的出口貨物，出口退稅率調整至 16%。原適用

11%稅率且出口退稅率為 11%的出口貨物、跨境應稅行為，出口退稅率調整至 10%。 

 

五、 外貿企業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出口的第四條所涉貨物、銷售的第四條所涉跨境應稅行

為，購進時已按調整前稅率徵收增值稅的，執行調整前的出口退稅率；購進時已按調整

後稅率徵收增值稅的，執行調整後的出口退稅率。生產企業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出口

的第四條所涉貨物、銷售的第四條所涉跨境應稅行為，執行調整前的出口退稅率。 

 

調整出口貨物退稅率的執行時間及出口貨物的時間，以出口貨物報關單上注明的出口日

期為准，調整跨境應稅行為退稅率的執行時間及銷售跨境應稅行為的時間，以出口發票

的開具日期為准。 

 

六、 本通知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執行。此前有關規定與本通知規定的增值稅稅率、扣除

率、出口退稅率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為准。 

 

七、 各地要高度重視增值稅稅率調整工作，做好實施前的各項準備以及實施過程中的監測分

析、宣傳解釋等工作，確保增值稅稅率調整工作平穩、有序推進。如遇問題，請及時上

報財政部和稅務總局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政部 稅務總局 

2018 年 4 月 4 日 


